
臺大醫學院基礎醫學大樓大廳借用許可辦法 
（89.11.2八十九學年度第三次主管會報通過） 

一、許可事項： 

（一）屬全院性之活動（福委會、教授聯誼會、退休歡送會）。 

（二）學生社團之展示活動。 

（三）畢業撥穗典禮、加冠典禮。 

（四）各單位舉辦之院、校際活動。 

（五）各單位舉辦之校友返校活動。 

（六）校友會辦理之活動（景福基金會）。 

（七）已借用講堂的大型學術研討會作論文展示、報到處所。 

（依規定付費並不得擺設攤位） 

二、場地佈置及使用後清潔由借用單位自理。 


